
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日間部轉學考簡章 
 
一、招收年級、科別及名額： 

    高中部二年級：普通科自然組、社會組共計 6名，各組錄取名額將依實際情況調整。 

    高職部二年級：商業經營科 2名、國際貿易科 4名。 

二、報名資格： 

    (一) 累計未達大過(含)以上處分者。 

    (二) 報考商業經營科、國際貿易科者須具備「會計事務－資訊」或「會計事務－人工」丙 

         檢證照。 

三、報名注意事項： 

    (一) 依照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條與第十五條規定：「……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

         之部定必修科目，均應修習，未修習而於前項各學期未取得學分者，應補修。」，故報 

         考同學應酌量補修學分而無法如期三年畢業之情事。 

    (二) 報名者請從高中部與高職部擇一報名，並請在報名表上填寫志願序。 

四、報名日期及地點： 

  民國 106 年 7月 3 日(一)及 7月 4日(二)上午 09：00 至 11：30 於本校明德樓二樓教務處。 

五、簡章索取及電話 

    本校校門口警衛室索取或請至校內網站(http://www.lksh.chc.edu.tw)下載簡章。 

電話：04-7772403 轉 205 

六、應備證件： 

(一) 國民身份證或戶口名簿正本及影印本(正本核驗後發回)。 

(二) 學生證正本(核驗後發回）。 

(三) 一年級獎懲紀錄（需蓋原校學務處戳章）。 

（四）轉學考報名表(請在報名表貼上兩張兩吋正面半身脫帽相片)。 

 (五) 切結書(請家長簽章)。 

    (六) 「會計事務－資訊」或「會計事務－人工」丙檢證照(有報名商業經營科、國際貿易科 

         者)。 

七、報名費：新台幣 500 元整 

八、考試日期、科目及地點： 

(一)考試日期:民國 106 年 7月 7日(星期五)上午 09：00－12：00。 

(二)考試科目:國文、英文、數學(每節考試 50 分鐘) 

(三)考試範圍：高中部現行課綱第二冊；高職部現行課綱第二冊，職科數學版本為數(B) 

    (四)考試地點：於 106 年 7月 6日(星期四)17：00 前公告於本校網站。 

九、評分及錄取方式： 

    (一) 依總分排序擇優錄取，同分時依國文、英文、數學順序評比 

    (二) 普通科總分未達 120 分，職科總分未達 150 分者，不予錄取。 

十、放榜日期及地點： 

民國 106 年 7月 10 日(星期一)17：00 前公告於本校校門口及網站。 

十一、報到日期及相關事項 

(一)民國 106 年 7 月 12 日(星期三)上午 09:00 至 11:30 於本校教務處報到，逾時以棄權論。 

(二)錄取生報到時應檢具轉學證明書，證件不全者，或未符合報名資格者不予報到。 

十二、附則：本簡章提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
 

國 立 鹿 港 高 級 中 學 

106 學年度轉學考考試報名表  准考證號碼： 

姓    名  性別  

(
2

吋) 

貼
照
片
處 

出生日期 年  月  日 身分證號碼  

原就讀學校       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    科 

               年級              班 

通訊地址  電   話  

緊急連絡人  關 係  電   話  

報名手續 1.檢驗證件  2.繳費  3.核發准考證  

報考類別 
 □高中部 (志願序：1.          組 2.          組)     

 □高職部 (志願序：1.          科 2.          科) 

考場記錄 第一節 09：10-10：00 第二節 10：10-11：00 第三節 11：10-12：00 

考試成績 國文  英文  數學  

錄取記錄 總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錄取   □未錄取    

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         准考證號碼： 

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轉學考准考證 

姓    名 報考科別 考 試 時 間 表 

(2

吋) 

貼
照
片
處 

□高中部普通科 

□高職部 

106 年 7 月 7 日（ 星 期 五 ） 

09：10~~10：00 國文 
 
10：10~~11：00  英文 
 
11：10~~12：00  數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1.每節考試十五分鐘後不准入場。  2.不得有任何舞弊行為，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。 

 


